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95年6月9日上午9時整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10號2樓(南港軟體園區視聽會議中心)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72,583,209股，佔已發行股數57.52%。
主席：高董事長新明 記錄：李易融
列席：林鈞堯會計師、張宸瑜律師、陳君薇律師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營業概況報告。(洽悉)
(二)本公司監察人審查九十四年度財務報表報告。(洽悉)
(三)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現金增資執行進度報告。(洽悉)
(四)本公司第一次國內可轉換公司債執行進度報告。(洽悉)
(五)本公司第二次國內可轉換公司債執行進度報告。(洽悉)
(六)本公司九十四年度大陸投資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七)本公司九十四年度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八)本公司九十四年度對外背書保證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四年度營運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林
　　　　　　　　鈞堯、李運鞭會計師查核完竣之九十四年度財務報表，
　　　　　　　　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上述表冊暨營業報告書，亦送請
　　　　　　　　監察人審查完竣，並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檢附上述書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詳【附件一】及
　　　　　　　　【附件二】)
　　議事經過及決議方法：
　　　　　　由司儀宣讀案由、說明相關資料並經有關人員說明及股東討
　　　　　　論後，在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有無異議時，經全體出席股
　　　　　　東一致無異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四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盈餘分配表。(詳【附件三】)
　　　　　　(二)前項分配，嗣後如因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及公司買
　　　　　　　　回庫藏股轉讓予員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
　　　　　　　　股率及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辦理相關事宜。
　　　　　　(三)依據前項分配，現金股利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
　　　　　　　　董事會另訂定配息基準日分配之；股票股利部分，另案
　　　　　　　　提請 公決。
　　議事經過及決議方法：
　　　　　　由司儀宣讀案由、說明相關資料，股東出席證號7111-1發言
　　　　　　，請公司於明年度議定員工股票紅利時，應訂定相關辦法，
　　　　　　使員工配股能與員工績效相連結，並提交董事會討論等云云
　　　　　　，經有關人員說明後，在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有無異議時
　　　　　　，經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一年度現金增資計劃變更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經證期局91年6月12日台財證一字第0910131396
　　　　　　　　號函核准辦理現金增資5,001仟股，每股發行價格新台
　　　　　　　　幣60元，總募集金額新台幣300,060仟元。原預計投入
　　　　　　　　興建台南善化廠房及新竹辦公處所並購置機儀器設備及
　　　　　　　　電腦設備，其中辦公室部份已設置完成，惟興建台南善
　　　　　　　　化廠房部份因配合後續新竹湖口廠及台南南科廠之建置
　　　　　　　　，調整善化廠之用途規劃及廠房設計，致實際投入金額
　　　　　　　　減少，考量本公司94年營業收入已較93年成長10%，配
　　　　　　　　合公司未來持續成長，營運資金需求勢將大幅增加，為
　　　　　　　　使公司資金有效運用，變更現金增資計劃。
　　　　　　(二)本次變更計劃項目及資金運用內容及相關事項詳如下表。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一年度現金增資計劃第
　　　　　　　　一次變更相關事項一覽表

　　議事經過及決議方法：
　　　　　　由司儀宣讀案由、說明相關資料，並經有關人員說明後，在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有無異議時，經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
　　　　　　異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本公司擬提撥九十四年度可分配盈餘新台幣207,260,120
　　　　　　　　元(盈餘轉增資189,260,120元，員工紅利轉增資18,000,
　　　　　　　　000元)發行新股20,726,012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
　　　　　　　　。增資後公司資本額為1,482,404,290元整。
　　　　　　(二)配發新股依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各股東持有股數，
　　　　　　　　於扣除庫藏股1,341,000股後，每仟股配發150股。配發
　　　　　　　　新股不滿壹股之金額，一律依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止
　　　　　　　　（元以下全捨），其股份統由董事長洽特定人依面額認
　　　　　　　　購之。
　　　　　　(三)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
　　　　　　(四)本增資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
　　　　　　　　授權董事會另訂定配股基準日分配之。
　　　　　　(五)本次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變更或因應客觀環境
　　　　　　　　所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六)前項分配如因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及公司買回庫藏
　　　　　　　　股轉讓予員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率因
　　　　　　　　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相關事宜。
　　議事經過及決議方法：
　　　　　　由司儀宣讀案由、說明相關資料並經有關人員說明後，在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有無異議時，經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
　　說　明：為配合公司營運需求，擬修訂部份公司章程條文，有關公司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四】)
　　議事經過及決議方法：
　　　　　　由司儀宣讀案由、說明相關資料並經有關人員說明後，在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有無異議時，經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本公司為擴增營運規模及因應未來營運資金需求、改善
　　　　　　　　財務結構，進一步提升競爭力，擬請授權董事會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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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並配合公司資金需求，於普通股不超過參仟萬股之
　　　　　　　　額度內，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採詢價圈購或公開申購
　　　　　　　　配售方式擇一進行。
　　　　　　(二)若採公開申購方式，除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除保留10%
　　　　　　　　由本公司員工認購，並提撥10%對外公開發行外，餘80%
　　　　　　　　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持有股份比例
　　　　　　　　認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認股基準日起五日
　　　　　　　　內，至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合併成整股之登記，逾期未併
　　　　　　　　湊者視為放棄。若採詢價圈購方式辦理，依公司法第
　　　　　　　　267條規定除保留10%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餘90%依
　　　　　　　　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1之規定全數提出以詢價圈購方式
　　　　　　　　辦理對外公開承銷，本公司員工若有認購不足或放棄認
　　　　　　　　購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三)本次現金增資之發行價格，係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
　　　　　　　　律規則」規定，若採公開申購配售辦理承銷，其發行價
　　　　　　　　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申報案件及案件生效後決定除權
　　　　　　　　基準日之日，皆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
　　　　　　　　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若採詢價圈購方式辦理承銷
　　　　　　　　，其發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申報案件、辦理詢價
　　　　　　　　圈購公告及向券商公會申報承銷契約時，皆不得低於其
　　　　　　　　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
　　　　　　　　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
　　　　　　　　。前述價格訂定方式係依相關規定辦理，其訂定應屬合
　　　　　　　　理。若國內相關法令發生變動時，亦得配合法令規定調
　　　　　　　　整訂價方式。惟實際發行價格授權董事長視市場狀況於
　　　　　　　　前述範圍內與主辦承銷商共同議定之。
　　　　　　(四)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所募集之資金預計用於充
　　　　　　　　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購置機器設備、轉投資等
　　　　　　　　一項或多項用途，並預計於資金募集完成後二年內執行
　　　　　　　　完畢，本計畫之執行預計將有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
　　　　　　　　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亦有正面助益。
　　　　　　(五)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計畫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條件
　　　　　　　　、資金運用計畫項目、預定進度、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
　　　　　　　　等相關事項，或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計畫暨其
　　　　　　　　他一切有關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事項，授權董事會
　　　　　　　　全權處理，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指示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
　　　　　　　　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六)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
　　　　　　(七)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於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授
　　　　　　　　權董事長辦理發行新股相關事宜。
　　　　　　(八)前述未盡事宜，授權董事會依法全權處理之。
　　議事經過及決議方法：
　　　　　　由司儀宣讀案由、說明相關資料並經有關人員說明後，在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有無異議時，經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請 公決。
　　說　明：(一)依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6026 號函頒布之修訂「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配合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詳【附
　　　　　　　　件五】)
　　議事經過及決議方法：
　　　　　　由司儀宣讀案由、說明相關資料並經有關人員說明後，在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有無異議時，經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上午9時46分全部議程完畢，主席宣佈散會。

　　主席：高董事長新明　　　　　　　　記錄：李易融

項 目
董事會核准日期

內 容 備註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計劃項目
及其金額

興建廠房及辦公室新台幣200,060仟元、機儀器設
備及電腦設備新台幣100,000仟元

變更前

興建廠房及辦公室新台幣111,115仟元、機儀器設
備及電腦設備新台幣89,901 仟元、充實營運資金新
台幣99,044 仟元
原預計投入興建廠房及辦公室並購置機儀器設備及
電腦設備金額新台幣99,044仟元轉為充實營運資金
使用

變更後

差異數

預 計
效 益

變更前

興建廠房及辦公處所以因應業務成長所需增購或汰
舊各式機儀器設備及提昇電腦週邊設備，藉此提供
優良環境以廣納人才，引進新技術，強化市場競爭
力，積極擴展業務。預計對91年收益影響約新台幣
2,600萬元；電腦設備投入後，可提升本公司事務
效率，強化公司競爭力。
本公司93年及94年營收為新台幣99.9億元及110億
元，呈成長趨勢，善化廠之效益已逐步顯現，另將
未投入使用之資金新台幣99,044仟元轉為充實營運
資金使用，可強化財務結構及短期償債能力，若以
借款利率 3 %計算，每年預計可節省資金成本新台
幣2,971仟元。

變更後

差異數 可增加節省利息支出新台幣2,971仟元之效益
本次變更對股東權
益之（有效）或不
利 之 影 響

本次變更有助於本公司資金有效運用，並強化財務
結構及短期償債能力，提昇市場競爭力，故本次變
更計劃對本公司股東權益並無任何負面之影響。

變更後預計進度
及 完 成 日 期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執 行 進 度

預計於九十五年第一季完成

於九十五年第一季完成

一、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94年度全球景氣回升，本公司營業收入達到11,000,855仟元，較前一年度(93年度)營業收
　　　　入9,989,870仟元，成長達10%，未來本公司仍將以高成長、高獲利為營運目標，進而創造
　　　　最大股東權益。
　　(二)預算執行情形
　　　　94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註：每股盈餘係按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計算之基本每股盈餘。

　　(四)研究發展狀況
　　　　1.94年度投入之研發費用

項 目 94年度

財務結構分析

償債結構分析

獲利能力分析

負債佔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純益率(%)
每股稅後盈餘(元)（註）

58.80
421.37
164.57
104.43
20.07
5.39
14.12
42.60
43.62
4.10
3.57

年度 94年度

研發費用(A)
營業收入(B)
比例(A)/(B)(%)

項目

115,616
11,000,855

1.05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董事會核准日期

原預計投入興建台南善化廠房及新竹辦公處所並購
置機儀器設備及電腦設備，其中辦公室部份已設置
完成，惟興建台南善化廠房部份因配合後續新竹湖
口廠及台南南科廠之建置，調整善化廠之用途規劃
及廠房設計，致實際投入金額減少新台幣99,044
仟元

內 容 備註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變 更 理 由

會計師查核報告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
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
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
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
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四年度及九十三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95)財審報字第05000658號

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九十四年度財務報表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二 月 十 日

資　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林鈞堯

李運鞭

前財政部證期會　(85)台財證(六)第68702號
核准簽證文號　(88)台財證(六)第95577號

：

附件二

　　　　2.94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本公司研究發展團隊擁有高科技製程、自動控制、精密機械技術整合能力，開發高科技
　　　　　系統設備中，獲得相當優越之成果，94年度主要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略述如下：

研 發 實 績 應 用 領 域年度
影像檢測技術
六代彩色濾光片Tray
高畫質影像處理晶片

94
薄膜液晶顯示器(TFT LCD)
彩色濾光片(CF)
數位影音設備

二、九十五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提升高科技設備材料產品線之深度及廣度，擴大營業成長基礎。
　　　　2.提升純水及製程冷卻廢水工程能力，整合機電工程、整廠設計以及整廠製程設備代理銷
　　　　　售或自製銷售之整廠整合能力。
　　　　3.持續推動ISO-9001、ISO14001及?HSAS18001認證及工作標準，建立本公司多元發展所需
　　　　　之制度化、標準化運作。
　　　　4.因應環境保護，加強廢水及廢溶劑之處理級環境工程之服務。
　　　　5.積極引進國際大廠合作本土設備組裝測試技術，發展國內合作生產相關製程設備之技術
　　　　　能力，並自行研究開發客製化設備製造。
　　　　6.提升設備維修服務深度及廣度。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根據IEK預測，2006年全球半導體產業及光電產業成長率分別為10.10%及15.80%，預期本公
　　　　司九十五年度營運，除在高科技設備代理銷售業務略受影響外，而高科技產業廠務及製程
　　　　系統整合服務之業務，於半導體產業及光電產業持續投資建廠及擴產之需求下，營業額將
　　　　較去年度上升；至於客製化設備研發及製造業務，由於台海兩地四座廠房陸續啟用，將在
　　　　資源整合及技術提昇下對營運貢獻有推升之助益。整體而言，本公司預計營運績效將較去
　　　　年度成長。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整合公司三大事業群，代理銷售事業群、工程設計事業群及研發製造事業群，建立公司
　　　　　核心技術。
　　　　2.加強人員之培養與訓練，提供客戶即時且滿意之解決方案，建立公司專業形象，增加業
　　　　　務之競爭能力。
　　　　3.強化產品線深度與廣度，提供客戶一次購足之服務，發揮業務通路綜效。
　　　　4.提升整廠整合技術能力，增加承攬國內及本公司國外據點整廠工程業務之機會。
　　　　5.加強客戶營業據點之供應服務，提供客戶最合適、最即時之服務。
　　　　6.藉由湖口、台南科學園區、台南善化廠及中國無錫啟華工廠的設置及本公司多年技術經
　　　　　驗的累積，與代理原廠合作，深耕本土化計劃並加強代理關係。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7.引進國際大廠之優良技術，增加客戶OEM委託工作，培養國際製造技術與業務銷售之競爭
　　　　　力，朝向國際性公司之目標邁進。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將以代理銷售、工程設計、研發製造三大主要事業為核心，往外擴展業務；在通路上，
　　拓展台灣、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區域客戶；在客戶關係上，提供更多元的專業服務，
　　提昇客戶的滿意度及信賴度；在管理制度上，落實ISO及OHSAS相關認證工作，建立制度化、標
　　準化、效率化的服務品質水準，讓本公司更具競爭力，員工有信心，客戶有保障，股東投資得
　　以獲利。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因整體經營環境競爭激烈，尤其在面板產
　　業價格波動更為巨大，成本上升、獲利下降為一普遍現象；在法規方面，亦朝著保護環境、保
　　護消費者、保護投資者的方向修法，對經營之限制逐漸增加，使整體經營日趨複雜，也因如此，
　　更專業的服務，才能面對愈具挑戰的經營環境。本公司仍將秉持創新的精神，提供”整合性”、”
　　差異化”的產品，開拓帆宣自有的優勢及市場。

　　敬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

董事長暨執行長 高新明 敬上

會計師查核報告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
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
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
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95)財審報字第05001593號

九十四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二 月 十 日

資　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林鈞堯

李運鞭

前財政部證期會　(85)台財證(六)第68702號
核准簽證文號　(88)台財證(六)第95577號

：

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董事會通過
九十二年六月六日股東常會通過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附件五

1.目的及法令依據
　　　為使本公司有關對外背書保證事項，均需依照本作業程序辦理。本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及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台財證六字第０九一０一六一九一九號「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
2.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2.1融資背書保證：
　　　　 2.1.1客票貼現融資。
　　　　 2.1.2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2.1.3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2.2關稅背書保證：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2.3其他背書保證：無法歸類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2.4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等，亦應依本作業程序辦理。
3.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公司為限，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得不受此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
　　　三、本公司之母公司。
　　　前述第二、三項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佈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規定認定之。
4.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事項之責任總額、限額之標準與金額如下：
　　　4.1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五倍為限。
　　　4.2除承攬工程保證外，累積對外背書保證責任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4.3倘經董事會核准，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持有股權百分之五十一子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
　　　　 得不受前二款限制。
　　　4.4前述本公司淨值係以最近經會計師簽證之報表所載為準。
5.決策及授權層級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條
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十三、E601010冷凍空調工程業。
五十三、E601011電器承裝業。
五十四、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
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十三、E601011冷凍空調工程業。
五十三、E601010電器承裝業。
五十四、E103101 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
　　　　造業。
五十五、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配合公司
業務發展
需求修訂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捌億
元，分為壹億捌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
拾元，分次發行。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伍億
元，分為貳億伍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
拾元，分次發行。

配合公司
業務發展
需求修訂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六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六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增列修訂
日期

附件四

印 刷 品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304號

VB0195061603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3.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公
　司為限，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
　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
　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
　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得不受此限。
　3.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3.2本公司之子公司。
　3.3本公司之母公司。
　前述第二、三項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發佈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五號及第七號規定認定之。

3.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公
　司為限，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
　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
　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
　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得不受此限。
　3.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3.2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3.3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依中華民
國九十四
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
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金管證六
字第0940
006026號
令修正辦
理。

8.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8.1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8.2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8.2.1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或依本辦法規定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
　　 　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者。
　8.2.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辦法規
　　 　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
　　 　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8.2.3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
　　 　保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
　　 　額合計數達公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或依本辦法規定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五者。
　8.2.4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
　　　 其餘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其業
　　 　務往來交易總額者，或依本辦
　　 　法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
　　 　，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8.3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款
　　 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事項，
　　 應由本公司為之。前項子公司背
　　 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
　　 以該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
　　 司淨值比例

8.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8.1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輸
　　 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8.2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
　　 日內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8.2.1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或依本辦法規定輸入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後，其餘額每增
　　 　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者。
　8.2.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辦法規
　　 　定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後，
　　 　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8.2.3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
　　 　保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
　　 　額合計數達公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或依本辦法規定輸入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者。
　8.2.4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
　　 　其餘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其業
　　 　務往來交易總額者，或依本辦
　　 　法規定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
　8.3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款
　　 應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之事項，
　　 應由本公司為之。前項子公司背
　　 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
　　 以該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
　　 司淨值比例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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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5.1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要點陸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但為配
　　　　 合時效需要，在總額於新台幣壹億元(承攬工程保證為三億元)以內者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5.2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若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要點肆規定之背書保證限額之必要且符合本辦
　　　　 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
　　　　 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
　　　　 部分。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6.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6.1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申請書之申請，逐項審核包括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當、對本公司之營
　　　　 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及作
　　　　 成紀錄。於敘明相關背書保證內容、原因及風險評估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後提董事會討論
　　　　 同意後為之；如仍在規定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度及財務狀
　　　　 況逕行核決。
　　　6.2財務單位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立備查簿。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或董事長核決後，除依規
　　　　 定程序申請鈐印外，並應將承諾擔保事項、被保證企業之名稱、風險評估結果、背書保證
　　　　 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依相關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取
　　　　 得擔保品內容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備查，有關之票據、約定書
　　　　 等文件，亦應影印妥為保管。
　　　6.3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並應依
　　　　 財務會計準則第九號之規定，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
　　　　 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6.4若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要點參規定而嗣後不符，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
　　　　 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部分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消除，
　　　　 或由財務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除，並報告於董事會及送
　　　　 各監察人。
　　　6.5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務單位應主動通知被保證企業將留存銀行或債權機構之保證票據
　　　　 收回，且註銷背書保證有關契據。
7.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7.1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章報經董事會同
　　　　 意後由財務處經理保管，印鑑保管人變更時應報經董事會同意，並將所保管之印鑑列入移交。
　　　7.2背書保證經董事會決議或董事長核決後，財務單位應填寫「蓋用印信申請書」，連同核准
　　　　 紀錄及背書保證契約書或保證票據等用印文件經財務主管核准後，始得至印鑑保管人處鈐印。
　　　7.3印鑑管理人用印時，應核對有無核准紀錄、「蓋用印信申請書」是否經財務主管核准及文
　　　　 件是否相符後，始得用印。
　　　7.4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或總經理簽署。
8.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8.1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8.2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8.2.1.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或依本辦法規定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8.2.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
　　　　 　　　辦法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五者。
　　　　 8.2.3.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資金
　　　　 　　　貸與餘額合計數達公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或依本辦法規定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8.2.4.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其餘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額者，或
　　　　 　　　依本辦法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者。
　　　8.3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款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例計算之。
9.其他事項
　　　9.1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9.1.1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訂定作業程序辦理之；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準。
　　　　 9.1.2子公司應於每月5日(不含)以前編制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並呈閱本公司。
　　　　 9.1.3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
　　　　　　　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9.1.4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為他人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
　　　　　　　告呈報總經理。
　　　9.2每一營業年度內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及有關事項，應提報次一年度股東會
　　　　 備查。
　　　9.3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9.4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員工手冊提報考核，依其情節
　　　　 輕重處罰。
　　　9.5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度盈餘分配表

附件三

期初未指撥保留盈餘
加：九十四年度稅後盈餘
減：長期投資持股比例變動調整數(註1)
減：法定盈餘公積(10%)
加：特別盈餘公積轉回(註2)

本期可供分配之未指撥保留盈餘
本期保留盈餘分配項目(註3)
減：股息紅利
董事、監察人酬勞(1%)
員工紅利

本期分派後未指撥保留盈餘

增資前資本額
股息紅利轉增資
員工紅利轉增資
增資後資本額

＄ 643,422,289
450,975,745
(209,320)

(45,097,575)
35,755,748

＄ 1,084,846,887

(315,433,542)
(4,414,246)
(30,000,000)

＄ 734,999,099
＄ 1,275,144,170

189,260,120
18,000,000

＄ 1,482,404,290

註1：係被投資公司增資而本公司未按持股比例投資致保留盈餘變動數。
註2：係轉回93年度帳列股東權益減項金額(因國外長期投資換算所認列之累積換算調整數

所致)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註3：上述盈餘分配以94年度盈餘優先分派。
註4：擬議配發之員工股票紅利為1,800,000股；其佔盈餘轉增資之比例為8.68%。
註5：考慮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後之設算每股盈餘為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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